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6-54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5 月 17 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5 月 16 日至 2016 年 5月 17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7 日交

易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下午



                                                                                         

 
 

                                                                        

3∶00至 2016 年 5月 17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6年 5 月 12 日 

2、召开地点：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1 号]。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玉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14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377,639,644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4,686,813,036

股的 50.7304%。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4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2,209,557,704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4,686,813,036

股的 47.144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8 人，代表股份数 168,081,940 股，占

股权登记日 2016年 5 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4,686,813,036 股的 3.5863%。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

141 人，代表股份数 387,353,439 股，占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12 日公司总

股本 4,686,813,036 股的 8.2648%。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2．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 2016 年度（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关联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旗控股”）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 

2.2  发行数量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 1,990,595,611 股（含本

数），其中，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旗控



                                                                                         

 
 

                                                                        

股”）承诺不参与询价，但按照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份总数的 5%（含本数），且不高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最

终确定的发行股份总数的 35%（含本数）；如无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金世旗控股仍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认购最低不低于 99,529,781 股（含本

数），且最高不超过 696,708,463 股（含本数）。 

最终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公司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进

行相应调整。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3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公司将在本次发

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发行股票。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控股在内的符合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



                                                                                         

 
 

                                                                        

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等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的特定对象。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公司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对象。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5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44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4 月 29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的 90%，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6.38元/股
1
。视市场情况和成功

完成发行需要，公司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履行必要程序的前提下，另行选

择以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对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进行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在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

                                                        
1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实施权益分派，在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时，进行了除权除息处理。 



                                                                                         

 
 

                                                                        

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发行对象

申购报价的情况，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金世旗控股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

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6 限售期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金世旗控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7  上市地点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在限售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8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70,000 万元（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万元） 

1 假日方舟一期项目 711,009 490,000 

2 未来方舟世界贸易中心项目 741,385 490,000 

3 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 290,000 290,000 

 合  计 1,742,394 1,27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

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

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

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

以置换。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

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10  决议有效期限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若国家

法律法规对非公开发行有新的政策规定，则按新的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按照有

关程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鉴证报告》。 

5．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

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6．关于公司与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990,595,611 股（含本数），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控股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

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等不超过 10名（含 10 名）的特定对象。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司同意与金世旗控股签订《金世旗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股份

认购协议》,主要内容详见 2016 年 4月 2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http://www.cninfo.com.cn/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中天城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

告》。金世旗控股承诺所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金世旗控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认购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

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6年 4月 29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函》以及《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http://www.cninfo.com.cn/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事项，

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时间、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 

2、授权董事会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并签署该

等项目运作过程中涉及的重大合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申报文件； 

3、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项； 

4、决定并聘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法律顾问、承销机构等中

介机构； 

5、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

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调整； 

6、根据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及有关备案手续； 

7、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事宜； 

8、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

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发行议案作相应调整； 

9、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办理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上市等有关的其它事项； 

10、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 

9．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6-2018）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未来三年（2016-2018）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2018 年

股东回报规划》。 

10．关于批准控股股东金世旗控股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控股持有公司 2,108,618,945 股股票，占

公司总股本的 44.99%。公司 2016 年度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990,595,611 股

（含本数）股票，金世旗控股拟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

份总数的 5%（含本数），不高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份总数的 35%

（含本数）；如无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金世旗控股仍按照本次非公

开发行底价认购最低不低于 99,529,781 股（含本数），且最高不超过

696,708,463 股（含本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金世旗控股股份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0%。

金世旗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金世旗控股本次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后所

持股份仍然超过 30%，且锁定 36 个月，适用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

购申请的情形，但需要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其免于发出要约。 

关联股东金世旗控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http://www.cninfo.com.cn/


                                                                                         

 
 

                                                                        

11. 关于公司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

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

报告》。 

12.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的承诺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是否存在

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具体

内容详见 2016 年 4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的承诺的公告》。 

13. 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

施的公告》。 

14.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 2016 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的议案。 

A、表决情况：详见附表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9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对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的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议案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如下附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40,468  99.8739% 1,638,360  0.0689% 1,360,816  0.0572%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8,360  0.4230% 1,360,816  0.3513% 通过 

2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1,963  99.2200%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1,963  99.2200%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2.02 发行数量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5,663  99.2209% 2,941,776  0.7595% 76,000  0.0196%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5,663  99.2209% 2,941,776  0.7595% 76,000  0.0196% 通过 

2.03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10,663  99.2145% 2,966,776  0.7659% 76,000  0.0196%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10,663  99.2145% 2,966,776  0.7659% 76,000  0.0196% 通过 

2.0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5,663  99.2209% 2,931,076  0.75669% 86,700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5,663  99.2209% 2,931,076  0.7567% 86,700  0.0224% 通过 

2.05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00,063  99.2117% 2,977,376  0.7686% 76,000  0.0196%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00,063  99.2117% 2,977,376  0.7686% 76,000  0.0196% 通过 

2.06 限售期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5,663  99.2209% 2,931,076  0.7567% 86,700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5,663  99.2209% 2,931,076  0.7567% 86,700  0.0224% 通过 

2.07 上市地点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5,663  99.2209% 2,931,076  0.7567% 86,700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5,663  99.2209% 2,931,076  0.7567% 86,700  0.0224% 通过 

2.08 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1,963  99.2200%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1,963  99.2200%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1,963  99.2200%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1,963  99.2200%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2.10 决议有效期限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31,963  99.2257%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1,963  99.2200% 2,934,776  0.7576% 86,700  0.0224% 通过 

3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

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4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40,468  99.8739% 1,635,360  0.0688% 1,363,816  0.057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5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40,468  99.8739% 1,635,360  0.0688% 1,363,816  0.057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6 
关于公司与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7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5,360  0.4222% 1,363,816  0.3521% 通过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36,768  99.8737% 1,639,060  0.0689% 1,363,816  0.057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0,563  99.2248% 1,639,060  0.4231% 1,363,816  0.3521% 通过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6-2018）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24,768  99.2200% 1,648,560  0.7576% 1,366,316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38,563  99.2200% 1,648,560  0.7576% 1,366,316  0.0224% 通过 

10 
关于批准控股股东金世旗控股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384,350,563  99.2200% 1,636,560  0.7576% 1,366,316  0.022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0,563  99.2200% 1,636,560  0.7576% 1,366,316  0.0224% 通过 

11 
关于公司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和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40,468  99.2257% 1,632,860  0.4222% 1,366,316  0.3521%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2,860  0.4222% 1,366,316  0.3521% 通过 

12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天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40,468  99.8739% 1,632,860  0.0688% 1,366,316  0.0574% 通过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

地、炒地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问题的专项

自查报告》的承诺的议案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4,263  99.2257% 1,632,860  0.4222% 1,366,316  0.3521% 通过 

13 
关于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措施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36,768  99.8739% 1,636,560  0.0688% 1,366,316  0.0574%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0,563  99.2257% 1,636,560  0.4222% 1,366,316  0.3521% 通过 

14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对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表决权股东 2,374,636,768  99.2257% 1,636,560  0.4222% 1,366,316  0.3521% 通过 

持股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 384,350,563  99.2257% 1,636,560  0.4222% 1,636,560  0.3521%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王凤 。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 1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